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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員工旅遊平安卡」專案Q&A 

115 年至 118 年「全國公教員工旅遊平安卡」Q&A 

問題一：「旅遊平安卡」申辦資格？ 

回覆一： 

全國各級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暨公營事業機構現職員工(含聘僱人員、約用人員及技工、工友、駐衛警)、退休人員及

上開人員之眷屬(眷屬至少應包含配偶、父母及子女)。※須檢附資格證明文件 

 

問題二：「旅遊平安卡」保障內容？ 

回覆二： 

一、 國內旅遊適用 

公教卡承保範圍 

國內旅遊適用 

國內兒童 計畫一 登山專案 

適用年齡 未滿 15 足歲 

15 足-

85 歲 

15 足-

74 歲 

18 足-

69 歲 

18 足-

74 歲 

18 足-

69 歲 

未滿 15 足歲 

15 足-

80 歲 

組合 1 2 3 4 5 6 7 8 9 10 

旅行平安保險 

(公教人員適

用) 

旅行平安險-身故及失能保障 - 69 萬 200 萬 600 萬 1000 萬 600 萬 1000 萬 - - - 

傷害醫療費用保險 每一事故最高 20 萬 - - - 

安心個人 

旅行綜合保險 

-甲型 

個人責任保險(自負額 2,500) 保期內最高 25 萬 - - - 

緊急救援費用保險 保期內最高 50 萬 - - - 

劫持事故慰問金 定額給付 5 萬 - - - 

安心遊 

個人旅行 

綜合保險 

交通費用補償保險 

定額給付 

保期內一次為限 

- - 3 千 3 千 3 千 - - - 

食品中毒補償保險 定額給付 6 千 - - - 

一至三級失能居家照護補償保險 保期內最高 10 萬 - - - 

親友前往處理費用保險 保期內最高 1.5 萬 2 萬 - - - 

安心旅行 

駕駛人 

責任保險 

汽車駕駛人駕駛他人汽車車對車

碰撞車體損失責任保險 

保期內最高 - - 10 萬 10 萬 - - - 

汽車駕駛人第三人責任保險第三

人傷害 

保期內最高 - - 100 萬 100 萬 - - - 

汽車駕駛人第三人責任保險第三

人財損 

保期內最高 - - 10 萬 10 萬 - - - 

登山綜合保險 

登山死亡及失能保險 保期內最高 - - - - - - - - 69萬 100萬 

登山醫療保險(實支實付型) 保期內最高 - - - - - - - 6 萬 6 萬 10 萬 

登山緊急救援費用保險 保期內最高 - - - - - - - 50 萬 50 萬 5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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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外旅遊適用-一般型（海外突發疾病健康醫療保險可選擇含或不含法定傳染病保障） 

公教卡承保範圍 

國外旅遊適用 

國外兒童 計畫二 

適用年齡 未滿 15 足歲 
15 足-85

歲 

15 足-74

歲 

15 足-69

歲 

組合 11 12 13 14 15 

旅行平安保險 

(公教人員適用) 

旅行平安險-身故及失能保障 - - 69 萬 200 萬 600 萬 1000 萬 

傷害醫療費用保險 每一事故最高 20 萬 20 萬 20 萬 60 萬 100 萬 

 

海外突發疾病

健康醫療保險 

 

住院醫療費用 

保期內最高 

同傷害醫療保險金額 

門診醫療費用 海外突發疾病住院醫療保險金限額*2% 

急診醫療費用 海外突發疾病住院醫療保險金限額*5% 

返國住院醫療保險金 海外突發疾病住院醫療保險金限額*5% 

安心個人旅行綜合保

險-甲型 

個人責任保險(自負額 2,500) 保期內最高 50 萬 

緊急救援費用保險 保期內最高 50 萬 

劫持事故慰問金 定額給付 5 萬 

水陸公共交通工具延誤保險 定額給付 2 次為限 2 千 

改降非原定機場費用保險 定額給付 2 次為限 5 千 

安心遊個人旅行綜合

保險 

行動電話被竊損失保險 保期內最高 1 次為限 - 

食品中毒補償保險 定額給付 6 千 

個人海外 

旅遊不便險 

旅程取消保險 保期內最高 6 萬 

班機延誤保險 延誤 4 小時以上 

定額給付 

2 次為限 

每四小時最高 5 千 

每次最高 1 萬 

旅程更改保險 保期內最高 6 萬 

行李延誤保險 延誤 6 小時以上 定額給付 2 次為限 6 千/次 

行李損失保險 定額給付 2 次為限 6 千/次 

旅行文件損失保險 定額給付 2 次為限 3 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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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外旅遊適用-醫療加值型 （海外突發疾病健康醫療保險可選擇含或不含法定傳染病保障） 

公教卡承保範圍 

國外旅遊醫療加值型或申根公約國適用 

國外兒童醫療加值申

根 

計畫三 

適用年齡 未滿 15 足歲 

15 足-85

歲 

15 足-74

歲 

15 足-69 歲 

組合 16 17 18 19 20 21 

旅行平安保險 

(公教人員適

用) 

旅行平安險-身故及失能保障 - - 69 萬 200 萬 600 萬 1000 萬 1500 萬 

傷害醫療費用保險 每一事故最高 150 萬 

海外突發疾病

健康醫療保險 

住院醫療費用 

保期內最高 

同傷害醫療保險金額 

門診醫療費用 海外突發疾病住院醫療保險金限額*2% 

急診醫療費用 海外突發疾病住院醫療保險金限額*5% 

返國住院醫療保險金 海外突發疾病住院醫療保險金限額*5% 

安心個人旅行

綜合保險-甲型 

個人責任保險(自負額 2,500) 保期內最高 200 萬 

緊急救援費用保險 保期內最高 200 萬 

劫持事故慰問金 定額給付 10 萬 

水陸公共交通工具延誤保險 定額給付 2 次為限 2 千 

改降非原定機場費用保險 定額給付 2 次為限 6 千 

安心遊個人旅

行綜合保險 

行動電話被竊損失保險 保期內最高 1 次為限 - 2 千 2 千 2 千 2 千 

食品中毒補償保險 定額給付 6 千 

個人海外 

旅遊不便險 

旅程取消保險 保期內最高 10 萬 

班機延誤保險 延誤 4 小時以上 

定額給付 

2 次為限 

每四小時最高 6 千 

每次最高 1.2 萬 

旅程更改保險 保期內最高 10 萬 

行李延誤保險 延誤 6 小時以上 定額給付 2 次為限 6 千/次 

行李損失保險 定額給付 2 次為限 6 千/次 

旅行文件損失保險 定額給付 2 次為限 3 千/次 

 

四、國外旅遊適用-海外租車加價購 

公教卡承保範圍 適用年齡 海外租車加價購 

旅行綜合險(加

價購) 

海外租車交通

事故補償保險 

定額給付 

保期內一次為限 

限 18 足歲-75 歲投保 - 3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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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如何申辦「旅遊平安卡」？ 

回覆三： 

一、填寫申請書：「富邦產物公教員工旅行平安保險專用要保書（個人暨家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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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寫信用卡授權書： 

       

三、同意事項：本公司運用金控子公司客服資源進行保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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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申辦完成後，富邦產險何時發放「公教旅平卡」？ 

回覆四： 

於富邦產險服務窗口收件，於 7 個工作天內寄發。 

 

問題五：「公教員工旅遊平安卡」專案如何申辦？ 

回覆五： 

請直接撥打 0809-019-888 轉 1「辦卡服務」；或撥打富邦產險全國各單位據點服務電話。 

 

問題六：「旅遊平安卡」投保專線？ 

回覆六：【個人及家庭投保】:（旅平卡限信用卡繳費） 

一、符合名冊人員 

  ※於出發前 1 小時致電 0809-019-888 轉接 2「投保服務」 

  ※專線時間:每日 08:00-21:00 

  ※於出發前 1 小時前至富邦產險「旅遊小管家」專屬網頁   

      https://b2c.518fb.com/TravelHouseKeeper/index.html# 線上投保 

    (例如：生效時點為 10：30，故需於 9：30 前致電投保或使用專屬網頁投保) 

 

 

二、不符合名冊人員［限親屬關係（不限親等）可分別加保］ 

出發前５天前將專案變更申請書傳真至（02）6638-0038，並致電 0809-019-888 專線確認資料完整。  

https://b2c.518fb.com/TravelHouseKeeper/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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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七：「旅遊平安卡」投保對象為何？ 

回覆七： 

被保險人及其家屬，且須載明於要保名冊上，經其簽名同意。 

家屬範圍並以下列之人為限：主被保險人之配偶、父母、子女、親屬（不限親等）。 

※列名被保險人數限 14 人(含)以下。 

 

問題八：115 年 7 月 1 日前已申辦之公教客戶是否相同適用？ 

回覆八： 

是的。為考量已申辦公教客戶之權益，將相同適用新組合及新費率，富邦產物保險將以 E-mail 或手機簡訊方式寄發通知

信函，並於旅遊小管家首頁進行公告。 

 

問題九：如何確認投保成功？ 

回覆九： 

於 0809-019-888 專線確認投保完成者，會以 E-mail 及手機簡訊方式回覆投保完成之訊息，申請電子保單者會再行寄

發電子檔旅平險保單。 

 

問題十：何時會收到「公教員工旅遊平安卡」之保險單？ 

回覆十： 

客戶投保完成後，將會寄發電子保單、收據等文件(含申根憑證)至 Email。（若申請紙本保單，則於 7 個工作日內寄發保

單及收據；若申請申根憑證，則於 7 個工作日內寄發「申根憑證正本」。） 

※已申請「申根地區醫療旅遊保險英文憑證」或「英文投保證明」紙本者，將於投保完成隔一工作日郵寄。(郵寄時間約

需 7 個工作日) 

※已申請「申根地區醫療旅遊保險英文憑證」或「英文投保證明」電子者，將於投保完成 12 小時內同電子保單寄至您

指定的 E-mail。 

 

問題十一：各計畫別及投保天數之保險費為何？ 

回覆十一： 

茲以 1~20 天保費為例，如需其它天數投保者，可至富邦產險「旅遊小管家」進行保費試算，或電洽服務專線 0809-

019-888 轉 2 進行查詢。 

※專線時間:每日 08:00-21:00 

問題十二：每次申辦旅遊最高投保天數為何？ 

回覆十二： 

投保天數國內最高以 30 天為限/國外以 180 日為限。 

 

問題十三：「旅行平安保險-身故/失能」之保障為何？ 

回覆十三： 

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被保險人身體蒙受傷害而致失能或死亡時，給付保險金。 

一、身故保險金：依各計畫別約定之保險金額。 

二、失能保險金：各計畫別約定之保險金額，依失能等級（11 級 79 項）5%~100%不等給付。 

 



8 
 

 

問題十四：「傷害醫療費用保險」之保障為何？ 

回覆十四： 

遭受意外傷害事故，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治療者，依實際醫療費用，超過全民健保給付部份，給付傷害醫療保險

金。 

※本專案未針對客戶投保其他家保險公司詢問是否已投保其他商業實支實付型醫療保險，故開放副本收據申請實支實付

型醫療費用。 

 

問題十五：「海外突發疾病健康保險」，保險金額如何計算？ 

回覆十五： 

依海外突發疾病健康保險約定之保額×海外地區調整係數 

地區 美、加 歐洲 紐澳 日本 韓國 其他 

調整係數 250% 200% 200% 200% 200% 105% 

 

舉例說明： 

小華老師今年暑假前往美國紐約遊學充電兩個月，並投保「國外旅遊_一般適用」，海外突發疾病保額 100 萬；在美國期

間因不慎發生突發疾病且病情嚴重而住進醫院治療，一個月後出院治療費用總計 150 萬元，小華老師想到海外突發疾病

保險額度只有 100 萬，不禁對另外的 50 萬元費用擔心 。 

 

答：因富邦產物海外突發疾病針對美加地區有海外調整係數 250%，因此保險額度自動提升至 250 萬，因此 150 萬醫

療費用保險公司全額負擔，因此小華老師不用再為保險額度不夠煩惱。 

 

問題十六：海外 SOS 海外緊急救援服務電話為何？ 

回覆十六： 

一、 SOS 海外直撥付費電話：手機+886-2-25636292／國際公共電話：當地國際冠碼-886-2-25636292。 

二、 一鍵撥打免費網路電話:請至「旅遊小管家→緊急救援→我要進行緊急救援通報」進行撥打。 

 

問題十七：海外 SOS 海外緊急救援服務項目為何？ 

回覆十七：  

一、醫療協助： 

（1）緊急醫療轉送 

（2）緊急轉送回國 

（3）遺體/骨灰運送回國或當地禮葬 

（1）~（3）每次事故補償上限 8 萬美元（約新台幣 252 萬元）。 

（4）其他醫療服務及諮詢 

例如：電話醫療諮詢、安排就醫/住院、安排親友探視、代轉住院醫療費用及保證金等。 

二、旅遊協助 

例如：遺失行李之協尋、緊急旅遊協助、安排簽證延期、遺失護照之協助、緊急資訊文件傳送、通譯服務及其它資訊提

供等。 

三、法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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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法律服務之推薦、保釋金之代轉、安排預約律師等。 

問題十八：如要申辦理賠時，理賠專線及需準備那些資料及文件？ 

回覆十八： 

一、理賠專線：0809-019-888 轉 4 

二、理賠應具備之文件：        ※實際應備理賠文件以條款所載為主。 

 

問題十九：公教機關如有團體投保需求該如何辦理？ 

回覆十九： 

一、請直接撥打 0809-019-888 轉 5「其它服務」客服人員將協助安排專人協助辦理。※專線時間:每日 08:00-21:00 

二、或撥打富邦產險全國各單位據點服務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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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與服務人員另行約定繳費方式。（例如：郵局繳帳、ATM 匯款、各單位臨櫃繳現等。） 

 

問題二十：若我已投保國外計畫並且人已在國外者，因旅遊需前需延長保險期間或調整計畫別者，該如何處理？ 

回覆二十： 

旅遊平安保險已生效者，保戶可於「旅遊小管家」進行線上延長（投保期間合併前次最長 180 天） 

亦可撥打 886-2-6638-5518 自費專線進行契約之變更作業，但不能作投保計畫別之修正。 

 

問題二十一：旅行平安保險甚麼情況下保險可自動延長？ 

回覆二十一： 

一、被保險人以乘客身份搭乘領有載客執照之交通工具，該交通工具預定抵達時刻係在本保險期間內，因故延遲抵達而非

被保險人所能控制者，保險期間自動延長至被保險人終止乘客身分時為止，但延長之期間不得超過 24 小時。 

二、被保險人以乘客身份搭乘領有載客執照之飛機，因遭遇劫持，於劫持中本契約如屆終止，保險期間自動延長至劫持事

故終了（完全脫離被劫持的狀況）。 

 

問題二十二：若投保選單中未顯示欲前往之國家，原因為何？ 

回覆二十二：因應全球政治局勢及國際疫情情勢瞬息萬變，為確保承保風險維持於可控範圍，並兼顧客戶與公司雙方權

益，本公司依據政府主管機關（外交部、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之最新旅遊警示與疫情公告，制定並啟動相應之旅平險

風險控管作業 

（一）外交部對特定國家或地區發布第四級紅色旅遊警示（儘速離境）：暫停受理該地區旅行平安保險業務。 

（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針對特定國家或地區發布第二級（含）以上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暫停銷售該地區之「海

外突發疾病（含法定傳染病）」保障。 

 

問題二十三：個人海外旅行不便保險之投保時有沒有特別的規定？ 

回覆二十三：各公司核保時應評估被保險人之投保狀況，其投保目的及保險金額 是否符合公司之商品適合度政策；另

外，為確保被保險人所投保之定額給付型商品的保險金額符合損害填補原則，被保險人在同一保險期間內（即保險期間有

重疊，但不限於保險期間完全一致）之有效保險契約以二張為限且不得由同一保險公司承保（即單一保險公司以承保一張

為限）。 

 

 

 

 

 

 

 

 

 

 

 

 

 



11 
 

 

問題二十四：旅程取消保險適用範圍及如何申請理賠？ 

回覆二十四： 

一、承保範圍：被保險人於預定海外旅程開始前二十日至海外旅行期間開始前，因承保事故致其必須取消預定之全部旅

程，對於被保險人無法取回之預繳團費、交通、住宿及票券之費用，本公司依約負理賠之責。： 

1. 被保險人、被保險人之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死亡或病危者。 

2. 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到期前須於中華民國境內擔任訴訟之證人者。 

3. 被保險人預定搭乘之公共交通工具業者之受僱人或機場之地勤、運務人員罷工，致所預定搭乘之班次取消或延

誤達二十四小時(含)以上時。 

4. 被保險人預定前往之地點發生暴動、民眾騷擾之情事。 

5. 被保險人在中華民國境內住居所之建築物及置存於其內之動產，因火災、洪水、地震、颱風或其他天災毀損，

且損失金額超過新臺幣二十五萬元者。 

二、前項所稱「特定期間內」，係指自預定海外旅程開始前二十日起至海外旅行期間開始時止。如前項所定情事早於預

定海外旅程開始前二十日或遲於海外旅行期間開始後發生者，本公司不負理賠之責。對於下列事項，本公司不負理賠責

任： 

1. 可由旅館業者、交通工具業者、旅行社或其他提供旅行、住宿、票券銷售業者處獲得之退款，或以代金、點

數、哩程數、兌換券等非貨幣形式償還之等值金額。 

2. 因旅行社或公共交通工具業者破產、清算或債務不履行。 

3. 要保人向本公司申請訂立保險契約時已發生之事故。 

4. 要保人向本公司申請訂立保險契約時，公共交通工具業者之受僱人或機場之地勤、運務人員已取得罷工權、已

預告罷工期間或已宣布罷工。 

5. 發生保險事故後，直接或間接因被保險人怠於通知或未及時通知旅行社、安排被保險人旅行之人或提供旅行、

住宿之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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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十五：班機延誤保險適用範圍及如何申請理賠？ 

回覆二十五： 

一、承保範圍：被保險人於本保險契約保險期間內，以乘客身分預定搭乘之定期航班發生延誤，致被保險人實際出發時

間較預定出發時間延誤四小時以上者，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 

對於班機延誤之理賠金額，班機延誤期間每滿四小時給付金額及每次事故最高給付金額，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

金額給付保險金，但保險期間內以給付二次事故為限。 

班機延誤期間之計算，應符合下列情事之一，且若為同一事故時，下列各款得合併計算： 

1. 班機延誤：自預定搭乘班機之預定出發之時起，至實際出發之時或第一班替代班機實際出發之時止。 

2. 班機取消：自預定搭乘班機之預定出發之時起，至替代班機之實際出發之時止。但若為被保險人自行安排替代

班機時，除返回中華民國之班機外，以原保險期間到期前安排者為限。 

3. 班機失接：因前班班機實際出發時間晚於預定出發時間或班機取消致下一轉接班機失接，自原預定轉接班機出

發之時起至替代轉接班機實際出發之時止。 

下列情形視為同一事故，以給付一次為限： 

(1) 去程於同一機場所發生之班機延誤或班機取消。 

(2) 回程於同一機場所發生之班機延誤或班機取消。 

(3) 因班機延誤或班機取消所致轉接班機失接。 

二、對於下列事項，本公司不負理賠責任： 

1. 被保險人因本身事由而未搭乘預定之班機或錯過轉接班機。 

2. 要保人向本公司申請訂立保險契約時，中華民國政府氣象機構已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3. 要保人向本公司申請訂立保險契約時，公共交通工具業者之受僱人或機場之地勤、運務人員已取得罷工權、已

預告罷工期間、已宣布罷工或工運活動、已發生罷工或工運活動。 

4. 被保險人抵達機場時，已逾其預定搭乘班機辦理登機之時間。 

5. 被保險人未搭乘航空業者所提供之第一班替代交通工具。但被保險人因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搭乘航空業者所提

供之第一班替代交通工具者，不在此限。 

6. 被保險人自行安排替代班機之目的地與原預定搭乘班機非屬同一目的地。但僅變更轉機地而目的地未變更者，

不在此限。 

7. 航空業者破產、清算或債務不履行。 

問題二十六：旅程更改保險適用範圍及如何申請理賠？ 

回覆二十六： 

一、被保險人於海外旅行期間內，因下列事故致被保險人必須更改其預定旅程因而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本公司依

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理賠之責： 

1. 預定搭乘之公共交通工具業者之受僱人或機場之地勤、運務人員罷工。 

2. 被保險人在海外所處地點或預定前往地點發生戰爭、暴動、民眾騷擾或天災。 

3. 居住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被保險人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死亡或病危。 

4. 本次旅程所使用之旅行文件被強盜、搶奪、竊盜或遺失。 

5. 因搭乘之汽車(含自行駕駛)、火車、航空器或輪船發生沉沒、翻覆、碰撞、出軌、墜落、爆炸、火災所致之意外

事故。 

前項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以實際支出金額扣除可由旅館業者、交通工具業者、旅行社或其他提供旅行、

住宿業者處獲得之退款或非貨幣形式償還之等值金額計算，且最高給付金額以原預定之交通或每日住宿費用各

增加 20%，若無原預繳費用或退款相關證明，則以每日交通及住宿費用合計新臺幣 2,000 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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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項所列費用僅限於被保險人本人之費用，如費用單據中包含他人之費用且無法拆分者，相關費用應依人數

比例計算保險金，但保險期間內賠付金額之加總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保險金額為限。 

二、對於下列事項，本公司不負理賠責任： 

1. 因旅行社或公共交通工具業者破產、清算或債務不履行。 

2. 要保人向本公司申請訂立保險契約時已發生之事故。 

3. 要保人向本公司申請訂立保險契約時，中華民國政府氣象機構已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4. 要保人向本公司申請訂立保險契約時，公共交通工具業者之受僱人或機場之地勤、運務人員已取得罷工權、已

預告罷工期間或已宣布罷工。 

5. 發生保險事故後，直接或間接因被保險人怠於通知或未及時通知旅行社、安排被保險人旅行之人或提供旅行、

住宿之業者。 

6. 被保險人未搭乘航空業者所提供之第一班替代交通工具。但被保險人因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搭乘航空業者所提

供之第一班替代交通工具者，不在此限。 

7. 中華民國境內之住宿及交通費用。 

問題二十七：行李延誤費用保險適用範圍及如何申請理賠？ 

回覆二十七： 

一、承保範圍：被保險人於海外旅行期間內，其隨行託運並取得託運行李領取單之個人行李因公共交通工具業者之處理

失當，致其在抵達目的地六小時後仍未領得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保險金，但保險期間內以

給付二次為限。 

二、對於下列事故與物品，本公司不負理賠責任： 

1. 被保險人於返回中華民國境內機場之行李延誤。 

2. 被保險人於返回居住所之行李延誤。 

3. 被保險人事先運送之行李，或非隨身託運而分開郵寄或運送之物品。 

問題二十八：有關歐洲「申根公約國」旅遊相關保險規範為何？ 

回覆二十八： 

一、 前往申根公約國家，如需申請簽證，依規定須投保符合申根標準之旅遊醫療保險，其醫療費用保障（含緊急醫療、

住院及醫療轉送與遺體運送等項目）至少須達3萬歐元（約台幣120萬元）。  

※依現行規定，持中華民國護照短期前往申根區（通常為90天內停留），原則上可享免簽證待遇；惟相關入境及簽

證規定仍依各國政府公告為準，如停留超過90天、留學、工作或其他特殊用途， 仍須依規定事先申請簽證並提供

符合申根規範之保險證明。 

二、 申根旅遊保險須涵蓋整段旅程期間，並適用於所有申根會員國境內。保險公司通常會提供英文投保證明（申根憑

證），以供簽證申請或入境查驗使用。另視保險公司方案，醫療費用可由保險公司或救援機構進行直接支付或代

墊， 實際理賠方式依保單條款為準。 

問題二十九：洽公/旅遊至歐洲「申根公約國」需注意事項為何？ 

回覆二十九： 

一、 申根區主要係指依申根公約實施邊境自由通行之國家區域，目前約包含近30個申根會員國。另部分歐洲地區（如安

道爾、摩納哥、聖馬利諾、教廷等）雖非正式申根會員國，但因未設邊境管制，實務上多與申根區一併通行。 

二、 範圍包含以下：安道爾、奧地利、比利時、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捷克、賽普勒斯、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

國、德國、希臘、匈牙利、冰島、義大利、拉脫維亞、列支敦斯登、立陶宛、盧森堡、馬爾他、摩納哥、荷蘭、挪

威、波蘭、葡萄牙、聖馬利諾、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西班牙、瑞典、瑞士、教廷、丹麥格陵蘭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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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法羅群島。（註：相關國家及地區範圍可能隨政策調整，實際適用以官方公告為準。） 

三、 需請保險公司開立「申根地區醫療旅遊保險英文投保憑證」，以下情況可能需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1）辦理申根簽證時（如留學、工作或停留超過90日者）。 

（2）入境申根國家時，海關人員可能視情況要求出示。 

（3）於當地就醫或啟動緊急救援服務時，可能作為相關證明文件使用。 

（4）「申根地區醫療旅遊保險英文投保憑證」樣式如下： 

  

富邦產險認可 
之印鑑證明章 

客
戶
基
本
資
料 

(

含
旅
平
保
險
期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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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分
支
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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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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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十：VIP 服務項目為何？ 

回覆三十： 

1.可直接上專屬網頁旅遊小管家 (https://b2c.518fb.com/TravelHouseKeeper/discountPage#) -進行查詢 

2.或撥打預約及使用說明專線：(02) 6619-9313 

簡易說明如下： 

 旅遊小管家優惠專區 

公教貴賓可透過旅遊小管家優惠專區，查詢或使用配合通路之優惠活動或折扣，包含：旅步機場接送、全球機場貴賓

室、威訊網路 sim 卡、行李運送及 KKday 平台行程等不定期的優惠活動或折扣，協助公教貴賓降低旅遊安排成本。 

 國內（自駕）租車優惠 

因應國旅市場復甦，為滿足公教貴賓國內（自駕）旅遊的租車需求，特別提供國內多元車型選擇與優惠的自駕租車方

案，提升國內旅遊便利性。 

 全球（自駕）租車服務安排 

海外自駕租車服務可透過 AVIS 等合作通路安排。服務據點涵蓋全球 160 多個國家及地區，提供多元車型選擇，滿足公

教貴賓海外商務差旅、家庭旅遊及自由行需求。  

 海外餐廳推薦及預約 

提供公教貴賓國外美食推薦及預訂協助，讓貴賓在安排海外旅遊時可節省時間及透過專業推薦，旅遊品質更有保障。 

 全球五星級飯店訂房禮遇 

提供全球五星級飯店與知名指標渡假村訂房禮遇，涵蓋 138 個國家，享有客房升等、VIP 特製化迎賓禮尊榮禮遇。 

 機場尊榮禮遇通關服務 

提供台灣機場尊榮禮遇通關服務，整合式「一關四檢」，包含登記劃位、行李托送等出境相關流程。  

 更多廠商優惠 

請上富邦產險旅遊小管家 (https://b2c.518fb.com/TravelHouseKeeper/discountPage#)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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